附件2：

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申报条件

一、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，具有严谨的科学素养、职业道德和高度的责任心，作风正派、治学严谨，能够客观、公正、诚实、廉洁地履行专家职责；
二、知识产权相关业务领域累计从业5年以上，且身体健康情况不影响其正常履行相关专家工作职责；
三、熟悉海外知识产权规则和制度，具有较为丰富的海外知识产权保护、纠纷应对、贸易调查、海关执法等相关理论和实务经验；

四、自觉承担相关保密义务，无违纪、违法和不良信用记录，能够积极参与研讨咨询、分析评议、培训授课等工作，所在单位可以为专家参与上述工作提供必要支持。
五、同等条件下，拥有海外律师执业资格或其他海外知识产权相关执业资格的，或现聘为中山市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的，或在知识产权领域有突出贡献的，或经由行业协会或政府机构推荐的人员优先考虑。
